桂考院〔2010〕310号

关于做好2011年全区体育高考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教育局、招生办（考试院），各有关高等学校：

为了做好2011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育专业术科全区统一考试和国家二级运动员以上（含）称号体育竞赛优胜者统一测试（以下简称体育高考）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名范围
（一）体育专业术科统一考试：2011年报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育类专业者须参加普通高考报名和体育高考报名。

（二）体育竞赛优胜者统一测试（以下简称体优统测）：凡高中阶段取得国家二级运动员以上（含）称号，并要求享受加分照顾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均须参加普通高考报名和体育高考报名。
只报考教育部指定院校招收运动训练专业、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和高水平运动员的考生可不参加体育高考报名，但须参加普通高考报名。
二、考试内容

（一）体育类专业术科统一考试内容为：100米跑、800米跑、立定跳远、原地双手后抛实心球等4项，每项满分25分，合计100分，评分标准及考试方法按桂考院〔2007〕18号文件规定执行。

（二）体优统测内容：篮球测试为助跑摸高、往返运球投篮、1分钟投篮，助跑摸高评分标准不变，往返运球投篮和1分钟投篮评分标准见附件3；乒乓球测试为全台不定点左推右攻、搓中侧身拉弧圈（或侧身突击），不设陪考员，使用发球机，乒乓球专项的考试评分标准及考试方法见附件4；举重测试为抓举、挺举，举重专项的考试评分标准及考试方法见附件5；其他各专项考试评分标准、考试内容、考试方法保持不变。详细内容见《广西体育高考》（2001年版）。
三、报名办法
2011年体育高考报名与普通高考报名同时进行。
（一）报考条件要求：
1. 报考体育专业术科统一考试的考生，须符合我区2011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规定中的报名条件。

2. 报考体优统测的考生，须为应届高中毕业生，且在高中阶段获国家二级运动员以上（含）称号，参加统测项目为获奖项目（如测试项目中无此获奖项目则可从开考项目中任选一项）。    

高中阶段参加重大国际体育比赛或全国性体育比赛取得前六名者可申请免试体优统测，但须逐级上报交验有关获奖材料。

（二）报名截止时间：与普通高考报名截止时间相同，逾期不予办理。
（三）报名地点：考生户口所在地的市、县招生办（考试院）或普通高考报名站。

（四）交验材料：报考体优统测者（含免试生）须交验获奖的原始证明材料（运动员等级证书、获奖证书、比赛成绩册、秩序册）原件和复印件。参加体优统测者，材料经所在市、县招生办（考试院）审验后原件退回，复印件留存；符合体优统测免试条件者，交验材料经市、县招生办（考试院）逐级审核汇总后，连同《2011年体育竞赛优胜者统一测试免试生简明情况登记表》送自治区招生考试院普招处验证审核，审核后原件退回。
（五）报考收费：报名考试收费标准按自治区物价局、财政厅《关于我区普通高考等报名考试费收费标准的批复》（桂价费〔2009〕212号）有关规定执行。体育高考报名费35元/人，测试费30元/人科，4科共120元/人，报名、测试费合计155元/人；体优统测报名费35元/人，测试费30元/人科，报名、测试费合计65元/人；参加体育专业术科统一考试又参加体优统测的考生，体育高考报名费为35元/人，测试费为150元/人，报名、测试费合计185元/人。

考生报名、考试交费由市、县招生办（考试院）负责收取，并全额上缴我院。我院核准后再按桂考院〔2009〕237号文规定标准下拨各市、县招生办（考试院）。
（六）报名手续：报考者在当地招生办（考试院）或普高报名站参加普通高考报名，同时填报《2011年广西体育高考报名卡》（表格由当地招办复制），交验有关证明材料，交纳报考费。当地招生办（考试院）按要求编写报名号，同时利用普通高考信息采集报名系统采集有关信息。
考生报名号即为普通高考报名号，考生报名号共12位，左起1、2位为市代码，3、4位为县（市）代码，5至8位为中学代码，9至12位为考生序号，由当地招生办（考试院）负责编写。
（七）材料上报和整理：
1. 上报时间：所有考生信息经确认和核对无误后，各市招生办（考试院）务必于2010年12月27日前将有关材料上送我院普招处，数据信息光盘上送到信息处。

2. 上送材料：（1）考生报名信息库光盘；（2）所有考生的《2011年广西体育高考报名卡》；（3）《2011年体育竞赛优胜者统一测试免试生简明登记表》；（4）报考体优统测免试生获奖的原始证明材料（运动员等级证书、原始成绩册、秩序册、获奖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四、考试
（一）考试时间：暂定2011年3月19日至3月27日（具体分批安排时间另文通知）。体优统测安排在体育专业术科统一考试的前一天进行。
（二）成绩公布：考试成绩直接通知各市招办，由当地招办通知考生。考生可于4月15日通过声讯电话16889001查询术科考试成绩，通过测试合格的体育竞赛优胜者将在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进行公示。
（三）成绩使用：
1. 术科考试成绩作为高校体育类专业招生的录取依据。
2. 参加体优统测且专项成绩达国家二级标准（没有量化标准的项目测试成绩必须达45分）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经我院公示后在2011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中可享受20分加分照顾政策。如果教育部对此项享受加分照顾政策有新的改动，则按新政策执行。
五、加强领导，确保考试安全
体育高考期间，各市招生办（考试院）必须指派一名专职干部任领队。考试报到时，由各领队到考点统一领取准考证。

县（市）招生办原则上派专职干部任领队，因特殊情况招生办专职干部不能任领队的，应指定专人（或学校带队教师）任领队，负责对本县（市）考生的管理工作，领队和考生要服从考点的管理。
参加考试的考生原则要求购买短期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各市招生办（考试院）负责检查，督促落实。
六、严肃考风考纪，确保公平公正
各市要加强对带队老师和考生的管理与教育，严肃考试纪律，坚决杜绝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等不正之风，确保考试的公平、公正。对违纪舞弊人员按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严肃查处。

七、注意事项

（一）体育高考田径专业考试和素质考试100米、800米跑均在塑胶跑道进行。
（二）塑胶跑道要求钉鞋必须使用0.6cm规格的鞋钉，不符合标准的钉鞋不允许进入田径场，以免损坏跑道。请提醒考生提前更换钉鞋。

（三）立定跳远考试采用立定跳远测距仪进行，考生不得穿钉鞋进行考试。

附件：1.  2011年广西体育高考报名卡

2.  2011年体育竞赛优胜者统一测试免试生简明登记表

3.  篮球专项项目评分标准

4．乒乓球项目考试内容、方法、要求及评分标准
5．举重项目考试内容、方法、要求及评分标准

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主题词：高考  体育  通知
  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办公室  2010年11月29日印发

                                          （共印25份）

附件1

2011年广西体育高考报名卡

	姓  名
	
	性别

代码
	
	报名号
	

	是否报考体育术科
	是   □
	是否报考体优统测
	   是   □

	报考体育竞赛优胜者统一测试
	专项名称
	

	
	专项代码
	

	获奖

项目
	
	成绩
	
	运动员等级
	

	主要运动经历和比赛成绩
	获奖运动会名称
	比赛时间、地点
	运动成绩
	名次

	
	
	
	
	

	
	
	
	
	


填表说明：

（1）报考体育术科或体优统测的须在“是”后的“□”打“√”，体优统测还须填报测试专项名称和代码。
（2）性别代码：1—男    2—女
（3）专项名称及代码

	专项名称
	专项代码
	
	专项名称
	专项代码
	
	专项名称
	专项代码

	1500m
	0101
	
	铅球
	0114
	
	排球
	0400

	100m栏（女）
	0102
	
	铁饼
	0115
	
	足球
	0500

	110m栏（男）
	0103
	
	标枪
	0116
	
	足球守门员
	0501

	200m
	0104
	
	100m自由泳
	0201
	
	乒乓球
	0600

	800m
	0105
	
	100m蛙泳
	0202
	
	羽毛球
	0700

	400m
	0106
	
	100m仰泳
	0203
	
	体操
	0800

	跳高
	0110
	
	100m蝶泳
	0204
	
	武术
	0900

	跳远
	0111
	
	50m自由泳
	0205
	
	举重
	1000

	三级跳远
	0112
	
	篮球
	0300
	
	
	


附件2

2011年体育竞赛优胜者统一测试免试生简明情况登记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报名号
	运动员等级
	高中阶段主要比赛获奖情况(包括时间、地点、主办单位、比赛成绩、获奖名次，须与上交证书一致)
	市招办审核结果
	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审核结果

	
	
	
	
	
	
	
	

	
	
	
	
	
	
	
	

	
	
	
	
	
	
	
	

	
	
	
	
	
	
	
	

	
	
	
	
	
	
	
	


备注：（1）“运动员等级”栏只填一级以上运动员；

（2）“市审核结果”栏只填“合格”或“不合格”；

（3）此表一式二份，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市招生办（考试院）各存一份。

市招生办（考试院）          签名：              （盖章）日期：
自治区招生考试院            签名：              （盖章）日期：

附件3
篮球专项项目评分标准

一、助跑摸高评分标准：10分（不变）

二、往返运球投篮评分标准：20分

	得分
	男s
	女s
	
	14
	35
	39
	
	7.5
	41.5
	45.5

	20
	29
	33
	
	13.5
	35.5
	39.5
	
	7
	42
	46

	19.5
	29.5
	33.5
	
	13
	36
	40
	
	6.5
	42.5
	46.5

	19
	30
	34
	
	12.5
	36.5
	40.5
	
	6
	43
	47

	18.5
	30.5
	34.5
	
	12
	37
	41
	
	5.5
	43.5
	47.5

	18
	31
	35
	
	11.5
	37.5
	41.5
	
	5
	44
	48

	17.5
	31.5
	35.5
	
	11
	38
	42
	
	4.5
	44.5
	48.5

	17
	32
	36
	
	10.5
	38.5
	42.5
	
	4
	45
	49

	16.5
	32.5
	36.5
	
	10
	39
	43
	
	3.5
	45.5
	49.5

	16
	33
	37
	
	9.5
	39.5
	43.5
	
	3
	46
	50

	15.5
	33.5
	37.5
	
	9
	40
	44
	
	2.5
	46.5
	50.5

	15
	34
	38
	
	8.5
	40.5
	44.5
	
	2
	47
	51

	14.5
	34.5
	38.5
	
	8
	41
	45
	
	1.5
	47.5
	51.5


三、1分钟投篮评分标准：20分

	性别
	得              分

	
	20
	17.5
	15
	12.5
	10
	7
	5
	3

	男
	8
	7
	6
	5
	4
	3
	2
	1

	女
	7
	6
	5
	4
	3
	2
	1
	


附件4
乒乓球项目考试内容、方法、要求及评分标准

一、考试内容

乒乓球考试的内容有全台不定点左推右攻、搓中侧身拉弧圈（或突击）两项。

二、考试方法和要求

（一）全台不定点左推右攻

1. 方法

用乒乓球发球机供上旋球（速度约72板/1分钟），考生在全台范围内，不定点左推右攻72板，记考生失误总次数，每人考一次。（如图1，以下图中实线为发球机的供球路线，虚线为考生的击球路线。

              [image: image1]
图1  全台不定点左推右攻球路示意图

2. 要求

（1）考生必须是正手攻球（或正手拉弧圈）和推挡（或拨，或反打）动作，否则记入失误总板数。

（2）不能完全借力击球，否则记入失误总板数。

（3）考生必须在走动中击球。

（二）搓中侧身拉弧圈（或侧身突击）

1. 方法

用乒乓球发球机供下旋球，在反手斜线搓球至少命中一板后，考生寻找机会侧身拉弧圈（或侧身突击）。侧身拉（或突击）可打斜线也可打直线，每人考一次，共拉（或突击）10板球。每侧身拉（或突击）一板后重新搓球。搓球不许连续失误3板以上（包括三板），否则算拉（或突击）失误一板。记考生侧身拉（或突击）10板球中的命中板数。（如图2，以下图中实线为发球机的供球路线，虚线为考生的击球路线。）

[image: image2]
图2  搓中侧身正手拉弧圈（或侧身突击）球路示意图

2. 要求

（1）搓中侧身拉弧圈球必须发力摩擦球，使球产生旋转，否则记为失误。

（2）侧身突击必须有爆发力，否则记为失误。

（3）搓球不能连续失误3次以上（包括3次），连续失误3次算拉（或突击）失误一板。

乒乓球专项总分为50分，全台不定点左推右攻占25分，搓中侧身拉弧圈（或突击）占25分，考生分数由达标来决定。评分标准见表。   
乒乓球项目评分标准表

	全台不定点左推右攻
	搓中侧身正手拉弧圈（或突击）

	失误总板数
	得分
	失误总板数
	得分
	命中板数
	 得分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25

25

24.5

24

23.5

23

22.5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25

25

24

22

20

17

14

11

8

5

0




附件5
举重项目考试内容、方法、要求和评分标准

一、考试内容

抓举、挺举

二、考试方法与要求

（一）考试方法

1. 考试按最新的举重竞赛规则进行，考生需要在考试前2h称量体重，确认报考级别。考试按体重分级，男子分9个级别，女子分8个级别。如人数较多时先抽签后称量体重。
2. 每名考生必须参加挺举、抓举两种举式的考试，每种举重式只允许有3次试举机会。

3. 考试时，每次试举所增加的重量必须是2.5kg的倍数。

4. 成绩评定：举重专项成绩按照抓举和挺举的成绩计分。

（二）考试要求

考试时，考生可穿着举重服和举重鞋。如穿其他服装，上衣必须是短袖圆领衣，衣袖不得超过肘关节；裤子必须是短裤，裤腿不能盖膝关节。

三、评分标准

举重考试成绩按照挺举、抓举总成绩评分，总成绩评分标准见表。
举重专项总成绩评分标准

	分值
	标   准

	50
	总成绩达到举重国家二级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47.5
	总成绩低于举重国家二级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3kg

	45
	总成绩低于举重国家二级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6kg

	42.5
	总成绩低于举重国家二级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9kg

	40
	总成绩低于举重国家二级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12kg

	37.5
	总成绩达到举重国家三级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35
	总成绩低于举重国家三级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3kg

	32.5
	总成绩低于举重国家三级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6kg

	30
	总成绩低于举重国家三级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9kg

	27.5
	总成绩低于举重国家三级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12kg

	25
	总成绩低于举重国家三级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15kg

	22.5
	总成绩低于举重国家三级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18kg

	20
	总成绩低于举重国家三级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21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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